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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新华炫闻（北京）移动传媒科技有限 

公司增资扩股暨引入投资者的后续进展暨终止《投资

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原交易情况概述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华网”）于 2019 年 4 月 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华炫闻

（北京）移动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引入投资者的议案》；于 2019 年 9

月 1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

公司新华炫闻（北京）移动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签署三方投资协议的议

案》，公司、新华炫闻（北京）移动传媒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炫闻”）

及北京弘闻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弘闻咨询”）签署了

《北京弘闻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华

炫闻（北京）移动传媒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协议》。2020 年 11 月，公司、新华

炫闻及弘闻咨询就交易交割的相关事宜签署了《关于新华炫闻（北京）移动传媒

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协议之附属协议》（与《北京弘闻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与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华炫闻（北京）移动传媒科技有限公司的

投资协议》合称“《原投资协议》”）。弘闻咨询已于 2019 年 9 月支付首期增资款

18,000万元，并完成首期交割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3 日、2019 年 9 月 18 日、2020 年 11 月

12 日及 2020 年 12 月 12 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新华

炫闻（北京）移动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引入投资者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07）、《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新华炫闻（北京）移动传媒科

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签署三方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2）、《新

华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新华炫闻（北京）移动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扩股暨引入投资者的后续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56）及《新华网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首期交割完成暨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63）。 

二、终止本次交易事项的原因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商务部联合发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2 年版）》（发

改体改规〔2022〕397 号），明确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非公

有资本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非公有资本不得经营新闻机构的版面、频

率、频道、栏目、公众账号等。依据上述行业监管政策要求的变化并经新华网、

新华炫闻及弘闻咨询各方友好协商，决定终止上述《原投资协议》。 

新华网出资人民币 18,000万元回购弘闻咨询持有的新华炫闻 13.0435%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新华网将持有新华炫闻 100%股权。 

三、《终止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3 年 8 月 2 日，新华网、新华炫闻、弘闻咨询共同签署了《终止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北京弘闻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新华炫闻（北京）移动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鉴于： 

1. 2019年 9月，甲乙丙三方就甲方向丙方增资事宜签署《关于新华炫闻（北

京）移动传媒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协议》，2020 年，甲乙丙三方签署《关于新华

炫闻（北京）移动传媒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协议之附属协议》，甲方丙方于 2022

年 5月签署《新华炫闻（北京）移动传媒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协议之备忘录》（与

《关于新华炫闻（北京）移动传媒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协议》、《关于新华炫闻（北

京）移动传媒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协议之附属协议》合称原协议）。 



2. 2019年 9月，乙丙双方就业务、资质等事项的合作事宜签署《业务合作

协议》，2019年 9月，甲乙双方就增资退出及《业务合作协议》的履行等事宜签

署《备忘录》。 

3. 2023年 8月，甲乙双方就丙方股权转让事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丙三方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

原则，协商一致，达成下列协议： 

1. 乙方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18,000 万元（大

写：人民币壹亿捌仟万元整）且各方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办理完成工商变更后，

除保密条款外，甲乙丙三方终止执行原协议，甲乙双方终止执行《备忘录》，各

方在原协议及《备忘录》项下所有未履行完毕的义务均不再继续履行。各方确认，

原协议及《备忘录》的终止系经各方协商后达成的一致意见，不构成违约，因此

各方均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2. 乙方和丙方双方签署的《业务合作协议》，由乙方和丙方自主决定是否继

续执行。若不再继续执行，乙丙双方应另行签署文件予以终止或变更；若未决定

予以终止或变更，则继续执行。 

3. 乙方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18,000 万元（大

写：人民币壹亿捌仟万元整）且各方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办理完成工商变更后，

甲方郑重承诺：放弃就甲方与乙方、丙方已经签署的任何协议或文件向乙方、丙

方进行任何追索的权利，不再依据甲方与乙方、丙方已经签署的任何协议或文件

向乙方、丙方主张任何权利。 

4. 乙方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18,000 万元（大

写：人民币壹亿捌仟万元整）且各方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办理完成工商变更后，

乙方、丙方郑重承诺：放弃就甲方与乙方、丙方已经签署的任何协议或文件向甲

方进行任何追索的权利，不再依据甲方与乙方、丙方已经签署的任何协议或文件

向甲方主张任何权利。 

5. 各方因履行原协议、《备忘录》而产生的费用，由各方各自承担。  

6. 各方之间就本协议发生争议的，可以协商解决，也可向北京仲裁委员会

申请仲裁。仲裁的结果是终局性的，对争议各方均有约束力。 



7. 本协议自各方签署并取得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所需的审批机构的批准后

成立，自乙方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后生效。 

四、终止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原投资协议》终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能力产生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 8月 2日 

 

 

 


